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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佳乐科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更正公告

浙江佳乐科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关于预

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由于该公告存在错误，本

公司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二）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但不明确具体被担保人的情形

在符合甲方各自授信条件的前提下，甲方分别为乙方或乙方的下属子公司投

资的新能源项目给予乙方不超过 6000 万元、1 亿元、2 亿元的融资授信，以具

体项目公司股权及其投资的新能源项目电费收益做为抵押，由乙方、乙方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肖海乐、王双伟共同进行担保，担保总额度

不超过授信额度。根据乙方或乙方的下属子公司的具体项目经协商后由甲方审批

授信、分笔放款。具体合作方式以甲方与乙方或乙方的下属子公司后续签订的合

同文件为准。

更正后：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二）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但不明确具体被担保人的情形

在符合甲方授信条件的前提下，甲方与乙方下属控股子公司合作一系列融资

租赁业务，最高租赁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最高租赁本金限额是指融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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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项下租赁本金余额不超过该最高额范围。如因控股子公司按约应支付租

息、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承担实现债权费用、承担取回及处置租赁物费用

等而致使债权总金额超过该最高租赁本金限额的，该超过部分债权仍属于控股子

公司的债权范围，控股子公司应就该超过部分债权向甲方承担清偿责任。在上述

债权范围内，具体融资租赁项目将以具体控股子公司的股权及具体控股子公司投

资的光伏电站电费收费权作为质押担保，由乙方、乙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肖海乐、王双伟共同提供保证担保。乙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具

体融资租赁项目经与甲方协商后由甲方逐笔审批、分笔放款。具体合作方式以甲

方与乙方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甲方与乙方子公司后续签订的合同文件为准。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披露的关于预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8）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更正后的公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除上述更正内容之

外，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佳乐科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6 日


